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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要求及注意事项

按照《工程造价咨询统计调查制度》（2019版）要求，各造价咨询企业在填报以及市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表时，要认真阅读理解《四、指标解释》，特别注意每张表格的“填报说明”以及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，以保证报表的质量。注意事项如下：
一、（一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基本情况
    1、第11项“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编号”。在2019年度进行了资质延续的企业，须填写新编的资质证书编号；
2、第13项“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有效届满日期”。须填写最新的资质证书上的有效届满日期；
3、第18项“企业首次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时间”。须填写当前所持有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初始时间。如甲级企业，须填写首次取得甲级资质的时间,乙级（含暂定乙级）类推。
二、（二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人员情况
表中人员数量的逻辑关系如下：“本表说明：2、审核关系：19=20＋21；22=23+24+25+26；27=28+29+30+31；逻辑关系：19=20+21≥22+23+…+32”。
三、（三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业务状况
表中“四、完成的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所涉及的工程造价总额”（代码76）。须填写企业2019年度完成的各造价咨询项目所涉及的工程造价总额合计，而不是造价咨询收入总额合计。
四、（四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财务状况
1、表中一、营业收入合计中的“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”（代码79）指报告期末企业经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所取得的收入。在企业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损益表（或年度审计报告）中须注明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。
2、表中“三、税金及附加”（代码82）中的附加应包含企业“营改增”以后缴纳的附加金额。
3、表中“四、管理费用，其中：税金”（代码84），指企业按照规定从管理费用中支付的房产税、印花税、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。根据“管理费用明细账”中“管理费用—税金”的期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。
4、表中“七、应付职工薪酬”（代码88）（应理解为“全公司职工薪酬总额=年度已付薪酬+应付未付薪酬”） 包括职工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，职工福利费，医疗保险费、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，住房公积金，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，非货币性福利，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，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。执行2006年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，根据会计科目“应付职工薪酬”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；未执行2006年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，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括的科目归并填报。
本表应根据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填写。企业财务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须和企业统计报表（加盖公章）一同报送造价部门。若报送时企业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未出，可用2019年企业资产损益表替代。
5、表中本年应交增值税（代码102）， 填报本指标时，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期应负担的增值税。
税额应该与企业年度营业收入有相应的逻辑关系（应交增值税=营业收入*增值税率），若有减免、抵扣或核定的增值税率在统计年度内有变化，应在审计报告或企业财务报表中有相应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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